关于对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
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
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：

经查，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事实：

1．公司在2003年度财务报表中有重大遗漏，表外负债合计5620.1万元，系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银行的借款本息。2002年8月前，该款项由原控股股东使用，实质是变相资金占用。公司未对该事项按关联交易进行信息披露。

2．公司2003年12月4日与原控股股东华通集团签署了《债务重组协议》，华通集团及关联方用土地使用权置换对公司的债务8570万元。但同日公司却对华通集团出具了《承诺函》，承诺上述债权不表明华通集团等的真实债务。公司未对该事项进行信息披露。
3．原控股股东华通集团控股企业荆州轻桥曾发行“内部职工股”，但荆州轻桥经营不善，2002年8月华通集团决定清退荆州轻桥内部职工股，所需费用1253.8万元，公司却承诺负责股票兑现。公司未对该事项按关联交易进行信息披露。

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04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2.3、10.2.5条的规定。

你公司时任董事管琪、王力、张建红，独立董事唐国平、卢雁影、王晓东，董事会秘书刘斌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诚信勤勉义务，对公司的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，违反了《上市规则》2.3、3.2.3条的规定。

根据《上市规则》16.2（一）、16.3（一）、16.5（一）条的规定，本所决定对你公司及公司时任董事管琪、王力、张建红，独立董事唐国平、卢雁影、王晓东，董事会秘书刘斌予以通报批评。

本所希望你公司及全体董事吸取教训，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杜绝此类事件发生。

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
二○○五年九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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